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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許淑純

電話：04-7531839

傳真：04-7283264

電子信箱：a630251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線西鄉線西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003006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交通部編製「交通安全教案手冊(第一版)」，請貴校

辦理交通安全教育時，多加參考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交通部110年8月6日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第239次

委員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交通部編製交通安全教案手冊(第一版)邀請靖娟兒童安全

文教基金會、交通及教育專家研訂五學習階段交通安全基

本能力架構，並開發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學習階段」交

通安全教案之教學模組。教育部並計畫自110學年起規劃納

入校訂課程或融入課程運用。

三、本手冊共提供高級中等學校以下五學習階段的課程示例，

請多加運用：

(一)國民小學低年級-「交通安全起步走」。

(二)國民小學中年級-「搭車小高手」。

(三)國民小學高年級-「自行車逍遙遊」。

(四)國民中學-「自行車上路趣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00002946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8/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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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高級中等學校-「機車駕駛應該會的事」。

四、交通部規劃「交通安全課程架構」共分為五大面向及數個

細項(手冊164頁至181頁)，依其不同階段有其內容重點(詳

如手冊145頁至181頁)：

(一)「危險感知能力」：自我身心限制、運具與其他用路人

風險、環境風險。

(二)「用路倫理與責任」：角色責任、協助他人、永續意

識。

(三)「步行與運具使用」：

１、行人：交通規則、安全步行、穿越道路、安全裝備。

２、乘客：搭乘時安全裝備、上下車。

３、自行車：知識、規則與意義、維護與檢查、操作與駕

駛技巧、車體與物理性。

４、機車：駕照考取、安全裝備與使用風險、機車的使

用。

５、小客車：安全裝備、駕駛規則、故障判別。

６、其他載具。

(四)「交通知能與科技運用」：

１、一般性的交通規則、標誌、標線、號誌、通行路權、

及保險。

２、問題探索與解決。

(五)「交通事件應變」：通報、避難與逃生、事故處理、基

本急救。

五、交通部編製交通安全教案手冊(第一版)請逕至

https://reurl.cc/gWOArQ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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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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